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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连政办发〔2021〕14 号 

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近岸海域 

污染物削减和水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《连云港市近岸海域污染物削减和水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 年 3 月 24 日 

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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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近岸海域污染物削减 

和水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

 

为加强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控制近

岸海域污染排放，持续改善近岸海域水质和海洋生态环境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按照《江苏省近岸海域污染物削减和水质提升

三年行动方案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，

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以改善海洋环境质量为重点，以建设“美丽海湾”

为目标，严控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，推进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综合

治理和污染防治工程建设，确保我市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，

让“美丽海湾”建设在我市沿海地区得到充分体现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——目标导向、定量削减。通过新（改、扩）建项目污染物

排放量“增一减一”、存量削减与增量控制相结合、陆域污染削减

和海域污染削减相结合等手段，以海定陆精准治污，引导沿海地

区实施近岸海域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，推动近岸海域环境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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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稳定提升。 

——科学规划、陆海统筹。综合考虑近岸海域、入海河流污

染防治，充分衔接陆域污染减排工作，实现陆海一体统筹管理。 

——因地制宜、标本兼治。以解决当前突出环境问题为出发

点，兼顾长远海洋生态安全与健康，采取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、

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有效措施，形成齐抓共管大格局。 

（三）适用范围与主要目标。适用范围：灌云县、灌南县、

赣榆区、连云区、徐圩新区。主要目标：建立“清单式”入海污染

物削减机制，因地制宜采取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和污染防治工程建

设等手段，不断削减入海污染物总量，2021—2023 年，灌云县化

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总磷总量分别削减 639 吨/年、187 吨/年、21

吨/年，灌南县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总磷总量分别削减 541 吨/年、

159 吨/年、15 吨/年，赣榆区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总磷总量分别

削减 665 吨/年、195 吨/年、19 吨/年，连云区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

总磷总量分别削减 44 吨/年、13 吨/年、3 吨/年，徐圩新区化学需

氧量、总氮、总磷总量分别削减 55 吨/年、16 吨/年、1 吨/年。 

二、促进绿色发展，优化沿海产业布局 

（四）严格沿海产业转移项目污染排放要求。沿海转移产业

要严格执行所属行业达标排放要求，相关县区（功能板块）要积

极支持产业转移项目环保设施提档升级。鼓励新增沿海转移项目

实施尾水生态净化等措施，减轻污染物排放对海洋环境影响。（市

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工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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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局等配合，灌云县、灌南县、赣榆区、连云区人民政府，徐圩

新区管委会负责落实。以下均需各沿海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徐圩

新区管委会落实，不再列出） 

（五）提高涉海项目环境准入门槛。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

有关规定，制定并实施分年度的落后产能淘汰方案，加大钢铁等

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力度。（市工信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生

态环境局配合） 

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，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。新

（改、扩）建直排海项目环评遵循“增一减一”原则，实现行业污染

物等量替换或减量替代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工信局

配合） 

禁止在沿海陆域内新建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的化学纸浆造

纸、化工、印染、制革、电镀、酿造、炼油、岸边冲滩拆船以及

其他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工业生产项目。积极推动工业企业再生

水回用工程建设。（市发改委、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工信局配合） 

三、坚持精准治理，强化沿海区域水污染防治 

（六）强化沿海地区工业污染防治。加快沿海工业园污水处

理厂建设，鼓励实施工业园区企业清、雨、污分流。严格企业废

水接入标准，实现工业废水、生活污水等分类监控、分质处理。

推进“智慧水务”建设，加快推动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一体化建

设运营，提升厂网管理水平。严格落实《江苏省化工产业安全环

保整治提升方案》（苏办〔2019〕96 号）、《江苏省化工园区（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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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区）环境治理工程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化工废水全部做到“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”，采用“一企

一管，明管（专管）输送”收集方式。园区应配套建设专业的污水

处理厂，严格控制区外非化工污水接入。污水处理厂原则上需设

置高级氧化等强化处理工艺，提高难降解有毒有害污染物去除效

率。2021 年年底前，化工企业雨水、清下水排放口必须安装在线

监测系统和自动排放阀，雨水、清下水经监测达标后方可排放。

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工信局、住建局等配合） 

（七）加快沿海地区生活污染防治。健全沿海地区城乡污水

收集管网。推动沿海县区（功能板块）管网建设覆盖情况排查，

对于城镇污水管网覆盖不到位或者空白的地区，2021 年年底前，

需制定排水管网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，消除污水直排现象。规范

排水行为，推动城区雨污分流改造，提高城镇雨污分流管网覆盖

率，提升城乡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置能力。（市住建局牵头，市发改

委、水利局、生态环境局等配合） 

大力推进沿海地区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。统筹区域污水处

理能力建设，对于短期内管网难以到位的区域，建设分散式污水

处理设施，尽快实现区域污水处理总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相匹

配。对进水浓度低的污水处理厂，制定“一厂一策”系统排查和整

治方案。推动开展城镇污水再生利用，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及回

用管道建设，通过对生活污水进行再生水工艺净化处理，达到可

用的水质标准后，回用于工业生产、市政杂用和景观环境。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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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宜实施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厂尾水自然湿地或人工湿地净化与修

复，进一步减轻氮、磷等污染物对水体的影响。（市住建局牵头，

市发改委、生态环境局配合） 

提升农村污染治理能力。加快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，推行

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，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，2023 年年

底前，实现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全覆盖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

发改委、住建局等配合） 

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集体系相关基础设施建设，实现农村生

活垃圾有序收集处置。（市城管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住建局、生态

环境局等配合） 

（八）加强沿海地区农业污染治理。全面推广农业清洁生产。

实施农田面源污染过程阻断等管控措施。建立连片绿色农业污染

控制区，持续推进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，实行测土配方施

肥，推进农药使用减量化，2023 年年底前实现减量 3％以上，推

广精准施药及减量控害技术。在重点水源保护区、国省考断面、

主要入海河流、环境敏感流域和大中型灌区要利用现有条件，配

置拦截、净化和再利用设施，净化农田排水及地表径流。（市农业

农村局牵头，市水利局、生态环境局等配合） 

科学优化近岸海域海水养殖布局，严格控制区域水产养殖规

模。推动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实施，2021 年年底前，制定市级养殖

规划，科学划定“禁养区、限养区、养殖区”。强化养殖生产管理，

规范有序做好“禁养区”水产养殖退出。严格执行池塘养殖尾水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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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标准，推广海水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放技术。加强沿海渔业基

础设施建设，2021 年年底前，水产养殖主产县区（功能板块）完

成池塘生态化改造方案编制，2023 年年底前，累计完成生态化池

塘改造 5 万亩以上。加强水产健康养殖，科学调控养殖密度，推

广优良品种、生态健康养殖技术和模式，提升渔业绿色发展水平。

（市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、生态环境局等配合） 

切实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。按照“谁划定谁管理”的原则，

严格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，提高畜禽养殖场污染处理水平。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应实施雨污分流、粪便污

水资源化利用。鼓励沿海地区在养殖密集区建设畜禽养殖污染物

集中收集处置中心。按照种养匹配的原则，鼓励和引导养殖场配

套粪污消纳用地，推进生态健康养殖，培育一批种养结合、生态

循环发展生产基地。（市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

境局等配合） 

（九）推进船舶港口码头污染防治。加强船舶污染物的防治

和监控，任何船舶及相关作业不得违法向海洋排放污染物、废弃

物、压载水、船舶垃圾及其他有毒物质。推进船舶靠港绿色岸电

使用，严格贯彻落实排放控制区和全球限硫令相关要求，减少污

染物排放。加大船舶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建设，建立完善的废水收

集处理制度，新建船舶要配备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或满足

要求的集污舱柜。（市交通局、连云港海事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

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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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近岸海域及沿海地区通航河道港口码头污染物接

收处理系统，港口、码头和船舶修造厂应当配备与其装卸货物种

类和吞吐能力或者修造船舶能力相适应的污染物接收设施，完善

区域污水管网、垃圾转运服务体系，提高含油废水、化学品洗舱

水等接收处置能力。（市交通局、连云港海事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

局配合）   

（十）推进沿海地区“绿岛”项目试点建设。加快推动相关县区

工业绿岛、农业绿岛和服务业绿岛试点建设，提高绿岛项目入库

率。通过政府参与、多元投资，配套建设具有沿海特色的可供多

个市场主体共享的环保公共基础设施，实现中小型工业企业、畜

禽养殖户、水产养殖户污染物统一收集、集中治理、稳定达标排

放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财政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工信局、农业农村

局、交通局等配合） 

四、深化陆海统筹，推进入海河流系统治理 

（十一）开展入海河流综合整治。坚持“陆海统筹、河海兼顾”，

严格控制入海河流排污总量。实施入海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，开

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、控源截污、河道生态修复、生态缓冲带

建设等措施，保障入海河流水质稳定达标。优化闸坝调度，实施

生态清淤工程，对河道中的污染底泥进行疏挖，疏挖底泥进行安

全处理处置，减少底泥污染物释放量，2021 年年底前，全面建立

入海河流及闸坝排水登记制度。（市水利局、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

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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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推进入海排口排查与整治。根据排污口的备案情况、

排入水体环境质量、日常管理要求，对于已排查确认的入海排污

口，提出“一口一策”溯源整治工作方案，按照“取缔一批、整治一

批、规范一批”的原则进行分类整治。细化分解整治目标任务，分

级分类推进入海排污口监测溯源和规范整治工作。自然保护地、

重要渔业水域、海滨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，不

得新建排污口；在有条件的地区，应当将排污口深海设置，实行

离岸排放。深入开展入海排污口水质水量监测工作，在排查和监

测的基础上，开展入海排污溯源分析，查清污水来源，2021 年年

底前，完成全市入海排污口监测溯源工作。实施入海排污口整治

工程，通过提升直排废水排放标准、封堵非法排污口、截污纳管

等措施，实现入海污染物削减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

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住建局、交通局等配合） 

五、打造美丽海湾，修复沿海区域生态系统 

（十三）推动美丽海湾建设。深入开展海岸带绿化、生态廊

道建设，实施水质污染治理、环境综合整治、生态修复重建、生

物资源养护和景观提升等措施，推进美丽海湾综合治理。（市生态

环境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水利局等配

合） 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分级推进辖区内海洋、岸滩垃圾监管工

作，打造清洁岸滩海面。（市城管局、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市自然资

源局、水利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文广旅局等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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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划定生态缓冲区，规范缓冲区内种植和养殖行为，逐步

实现还海于景、还海于民。建立湿地与城市之间的良性、有序的

发展模式，规范沿海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活动，打造一批生态

优美、宜居宜游的海湾景观带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局牵头，

市住建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配合） 

（十四）加强滨海湿地修复与保护。加强滨海湿地保护，采

取湿地封育保护、生态补水、生物栖息地恢复与重建等措施，提

升滨海湿地生态质量和生态功能。实施滨海湿地生态保护及修复

工程项目，对重点海域和滩涂围垦、巷道、港口码头、临港产业

园附近海域，分区分类实施生态修复和风险防范措施；实施水生

生物增殖放流，加强重要水生生物“三场一通道”（产卵场、索饵

场、越冬场、洄游通道）保护。严格执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

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4 号）相关规

定，实施最严格的围填海和岸线开发管控，统筹安排海洋空间利

用活动。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，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。

（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、交通局等配合） 

（十五）保护河口海湾生态系统。开展重要河口退化湿地修

复，逐步实施河口海湾生态湿地工程建设，加快主要入海河流河

口湿地恢复与建设。在重要河流入海口处，通过修筑生态岸线、

建设浅滩湿地、退渔（田）还湿、种植耐污植物等途径构建生态

缓冲带，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。（市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牵头，市

生态环境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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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防范环境风险，加强沿海区域能力建设 

（十六）加强近岸海域环境风险防控。推进涉海风险源排查

与定期巡查机制，2022 年年底前，编制完成涉海环境风险应急预

案，明确区域海洋风险要素和主要致灾因子。落实有关港口、码

头、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、拆解的单位企业污染应急处置责

任，根据港口各企业实际情况，建立溢油应急联防联控体系。港

口集中建设专用油品、化学品码头，配备相应的应急防范设施并

建立应急队伍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交通局、连云港海事局牵头，市

工信局、应急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配合） 

（十七）推进近岸海域水环境监测能力建设。完善市县两级

海洋环境监测体系，建立健全近岸海域水环境自动监测系统，在

入海河流重点断面及重点入海河口新建自动监测站，建立入海河

口监测评价机制。加强近岸海域水文水质监测，以及水环境有毒

有害物质、持久性污染物、水生生物等监测预警能力建设，持续

推进浒苔绿潮遥感监测工作，防范海洋生态入侵、海水富营养化

等风险。推进近岸海域“智慧水环境”建设，实现全过程控制、智

慧化管理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财政局

等配合） 

（十八）严格直排污染源预警监控。重点排查并监控直排海

污染源，构建完善的沿海监测预警体系，2022 年年底前，建立涉

海企业环境监管预警平台，积极推进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控技术研

究。鼓励沿海重点园区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直排海工程安装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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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征污染物监测功能的在线自动监测系统，达到实时监控、及时

预警要求。加强涉海企业监督监测管理。完善环境管理预警机制，

实现各相关单位的层层落实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工信局、自

然资源局、交通局等配合） 

七、严格责任落实，完善沿海管控体制机制 

（十九）创新海洋环境管理制度。积极参与河口海湾地方标

准体系研究及总氮、总磷海水水质标准制定，推动地表水和海水

水质评价体系衔接。严格落实《关于加强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补偿

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连政办发〔2017〕155 号），加强推进围填海

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，树立海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理念，用海

者履行海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责任，逐步推进海洋资源有偿使用

机制研究。通过浅海海底生态再造、海湾综合治理、河口生境修

复、优质岸线恢复、增养殖放流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、

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等形式进行海洋保护补偿，引导社会资本

参与海洋生态保护建设投入。推动海洋垃圾清理制度建设。（市生

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财政局、

城管局等配合） 

（二十）加强组织协调和实施保障。市政府全面统筹，市生

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工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交通

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城管局以及海事、海警等部门密切配

合，相关县区、管委会落实控制目标。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

双责”，切实发挥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污染物削减第一责任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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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。相关县区、管委会按照市级方案制定年度实施方案，明确

各项任务责任部门，相关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职责，增强部门间协

调联动，构建齐抓共管大格局，合理安排资金，明确事权划分，

加大财政资金使用引导力度。借鉴适应性管理模式，通过监督、

监测、评估等手段，定期分析评价方案实施效果，在摸索中进一

步优化目标与措施。采取政府和社会资金合作等方式，积极引导

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近岸海域污染治理项目，提高治污控污投入

的积极性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自

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配合） 

（二十一）强化近岸海域环境监督管理。健全近岸海域环境

监管机制，完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。补齐海洋环境执法、

监管体系短板，加强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监督执法能力建设，提高

执法队伍素质。严格落实“湾长制”，积极创新工作方式，将近岸

海域污染物排放监管工作纳入湾长职责范畴，做好年度工作任务

督查落实。推进环境信息公开，加强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，提高

全社会海洋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连云

港海警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交通局、连云港海

事局等配合） 

（二十二）严格环境执法与考核问责。坚持铁腕治污，强化

排污者主体责任，对违法排污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

环境保护法》相关规定，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、查封扣押、限

产停产、移送行政拘留等手段，依法依规进行查处；涉嫌环境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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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犯罪的，及时移送公安机关。加大跨区域联合执法力度，形成

攻坚合力。加强污染物削减考核工作，市生态环境局对近岸海域

主要水污染物削减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考核，对于未完成年度

削减目标的地区，严格实施区域限批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连云港海

警局、连云港海事局牵头，市公安局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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